
 



一、政策依据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
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意见》(晋政办发〔2019〕10号)
《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
保险补贴的实施意见》(长政办发〔2020〕26号)等文件精
神,结合我县实际,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

二、基本原则

按照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, 将符
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,给予养老保
险补贴,不再为被征地农民建立单独的养老保险制度。
坚持“先保后征”原则,建立“谁征地、谁负责,谁用地、
谁承担”的筹资机制和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预
存款制度。
确保被征地农民当前生活有改善、长远生计有保障。



三、失地补贴

失地类别包括征收承包到户和未承包到户或因其他原因不能明
确具体补贴对象的农村集体土地。

全部失地是指失去全部承包地或剩余承包地人均不足 0.3亩。
失
地
类
别

部分失地或不达全部失地条件的,按照失地比例计算养老保险补
贴资金。

多次征地的,按每次失地比例分别计入补贴，累计失地比例最高
不得超过100%。

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,主要指因政府依法统一征收
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土地,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
包权的年满16周岁(不含在校学生)的在册农村居民。

补贴
对象

补
贴
方
式

征收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土地,具体补贴对象由承包户提出申请,
并报村(居)委会审核。

征收未承包到户的，首先确定保障人数,根据保障人数测算补贴
资金。



四、筹集标准及管理

筹
资
标
准

征收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土地的,由县财政足额安排 被征地农民
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。

征收未承包到户的,应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
用。

资
金
管
理

属单独选址项目的,由用地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用。

属分批次项目的,由县政府缴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
用。

征地项目未获批的,应将预存的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费 用本息全部
原渠道退还。



五、待遇核定与发放管理

       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,达到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,其
个人账户养老金按国家及我省规定的办法衔接、计发,按月
支付。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,根据基本养老
保险补贴金额计算加发个人账户养老金。



六、新老政策衔接

资金筹集。依据晋政办发〔2009〕72号文件以亩产值5
倍征收的社会保障费用转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账
户，用于支付前期到龄人员养老保险待遇。
补贴方式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所需花名表、协议
书、失地比例、公示及相关资料由项目所在乡镇政府组
织各村进行完善。
领取待遇标准。项目征地启动公告发布之日上一年度城
市最低生活月标准乘以失地比例。



七、组织保障

加强组织领导。
落实工作职责。
坚持“先保后征”。


